佛光大學校內獎助學金(含代審核)一覽表
	編號
	獎助學金名稱
	申  請  資  格
	申請時間
	應 繳 文 件
	獎學金金額
	錄取名額
	備    註

	1
	佛學菁英獎學金
	依本校招生規定錄取，就讀本校佛教學系各班別之學生 
	每學期開學後15日內
	申請書


	每學期頒發獎助學金伍萬元
	名額不限
	

	2
	運動績優學生獎助學金
	本校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辦法錄取，就讀本校各學系之學生
	每學期開學後15日內
	申請書


	每學期頒發獎助學金伍萬元
	名額不限
	

	3
	優秀學生獎學金
	學士班學生入學成績優異者(詳閱本校優秀學生獎學金辦法)
	每學期開學後20日內
	1.申請書

2.成績證明
	三萬元至五萬元不等。
	符合辦法資格者，名額不限
	

	4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鼓勵成績優良學生進入佛光大學
	95學年入學學士班成績優異者(詳細內容詳閱佛光山文教基金會鼓勵成績優良學生進入佛光大學辦法)
	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20日內
	1.申請書

2.成績證明
	三萬元至五萬元不等。
	符合辦法資格者，名額不限
	

	5
	研究生獎學金
	以班級為單位(新生第一學期無在校成績不予推薦)，班級人數15人(含)以下者推薦一名，班級人數16人(含)以上者推薦二名，由各研究所審 核推薦之，領取獎學金者，由各系所視需要，得指派參與及協助教學、研究及行政工作。
	第一學期10月1日至10月15日前。

第二學期3月1日至3月15日前。
	1.系所推薦申請書
2.成績證明
	每年度視教育部補助款由審議委員會訂定
	依辦法第五條第一款規定錄取名額
	

	6
	書卷獎獎學金
	原則每班一名(含在職專班，申請對象由系所決定，系所總名額固定，不限每班一名)
	第一學期10月1日至10月15日前。

第二學期3月1日至3月15日前。
	1.系所推薦申請書
2.成績證明
	每年度由工讀助學金委員會訂定。
	依辦法第五條規定名額不限。
	

	7
	弱勢學生助學金
	全家年收入70萬以下者
	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起至該年10月20日前
	1.申請書

2.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3.低收戶者附低收入戶證明
	依教育部弱勢學生補助辦法辦理，伍仟元至三萬三仟元不等。
	名額不限。
	

	8
	楊梓濱先生紀念獎助學金
	本校宜蘭縣籍學生在校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七十五分以上，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家境清寒者皆可申請。
	第一學期為十月一日至二十日；第二學期為三月一日至二十日。
	1.申請書

2.低收入戶證明

3.前學期成績證明
	一萬元
	2名
	由本校代審

	9
	黎明文化事業基金會
	1.軍榮眷生

2.殘障生

3.低收入戶學生

3.泰、越、柬、寮、緬等國僑生
	每年10月10日前至學務處申辦
	1.申請書
2.身份證明

3.成績證明
	1.研究生二萬元
2.大學生一萬元
	每校研究生1名，大學生2名
	由本校初審

	10
	學產基金會設置清寒學生助學金
	低收入戶學生
	本校申請截止日期第一學期為10月10日，第二學期為3月15日止
	1.申請書

2.低收入戶證明
3.成績證明
	每名5千元
	名額不限
	由本校初審


以上為各獎助金學金辦法摘要，詳細內容及資格、獎學金金額，以學務處最新公告為準
